
安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发布审核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信息发布与审核，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经信委行政管理制度的要求，特对计算机运用信息手段进行信息发布程序进一步规范，各类信息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度并按照相应流程进行发布。
第二条  我委信息安全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一对一授权密码形式，对网络信息员提供网络信息咨询服务。
第三条 对于信息内容的收集、分析、分类、汇总全部由信息管理员管理，由各科室领导监督。

第四条  在网上公开的全部数据信息，只能经信息安全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审批后，方可公布。
第五条   办公室对网络信息员进行培训，强化我委信息员的“信息安全、保密”防范意识，逐步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第六条   办公室负责监督和管理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

第七条   办公室需要对所有公开的数据信息负责内容的最终审核。 

第八条    我委严令禁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以下内容的信息。
1、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九条  办公室委托安庆市天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提供信息安全的技术保障，做到定期数据备份，完善服务器和网络的安全机制。确保我委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完整性。
第十条  办公室要安全保护管理所需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不允许提供不真实的内容。

                         安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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